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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林兴

关千土地批租的若干理论问题

土地批租是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的 一种重要形式， 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 土
地使用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 在我国， 这项工作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由南方城市开先河
的。 以后， 其势汹涌， 波及全国， 沿海城市更突出。 总的说来， 其进展是健康和顺利的， 对
引进外资、 改造所有制结构、 繁荣经济， 特别对发挥城市经济中心作用， 促进生产力发展，
产生了积极作用。 但是， 亦不乏缺点、 问题， 诸如土地批租方式、 批租价格等方面， 存在不
少值得研究的地方。 本文择其几个主要问题，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些探讨。

一、 关千选择土地批租方式的依据问题

协议、 招标和拍卖， 是土地批租的三种方式。 世界上不少国家， 从土地资源最佳配置，
即土地利用结构最优化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相兼的原则出发， 对土地批租的三种方式的项目范
围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凡以协议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只限于社会公益性项目， 如教育、
科技、 文化、 卫生、 体育等；凡采用招标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的， 只限于准营利性和国家应
大力扶植的项目， 如工业、 仓库、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等；凡经营性项目， 诸如商品房、 楼堂
馆所、 商场等用地均以拍卖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

与国际上通常采取的批租方式相比， 我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就其批租方式的程序而
言， 国际上采取的方式主要是拍卖， 其次是招标， 再次才是协议， 而我国则是倒过来， 即主
要是协议， 其次是招标， 再次才是拍卖。 以上海为例， 自1988年以来的6年中， 全市批租土
地454幅， 其中协议方式占448幅， 招标方式占6幅， 招标方式1幅都没有。 一些同志将这
种批租方式上的差异， 归诸于我国土地批租实践刚开始， 缺乏经验。 这自然是项要原因之
一。 但是， 笔者则认为， 我国批租方式上的问题， 其原因极为复杂， 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没
有从理论上搞清楚选择土地批租方式的理论依据。

我们认为， 对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的选择， 不应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在商品经济条
件下， 应以土地本身特点规定的交易方式为依据。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土地使用权是 一种商
品， 它必须通过市场买卖才能取得。 然而， 它又不是一 般商品， 各行各业都必须以此作为载
体， 才能生存、 发展。 应指出的是， 这种商品具有稀缺性、 不可再生性和排它性的特点。 随
着社会经济发展， 一方面表现为土地可供措日益减少， 一方面表现为社会对土地需求越来越
大。 土地供应的不足和土地需求的增大， 构成了社会发展中 一对尖锐的矛盾。 供求紧张是绝
对的， 缓和是相对的， 只是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条件下存在不同的紧张程度。 在我国， 大
中城市， 尤其沿海开放城市表现更甚。 由此决定了土地所有者即各级政府， 只能从所处的卖
方市场的地位来考虑， 选择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决土地供求之间矛
盾， 实现土地效用和效益的最大化。 当然， 这并不排斥采取非卖方市场的方式出让土地使用
权， 但只限于从全屈和长远f0度宜经营社会公益性项目的少址的土地和个别地块。 这是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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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全礼会利益的代衷者和协调者地位所决定的。 实践证明 ， 以拍卖、 招标为主兼顾协议的

-L地批租方式， 才是斛决．士地稀缺和需求ll益增大之间的矛盾、 促使上地优化组合、 凋节和

允善社会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 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些同志认为， 协议批租本身休现了商品经济社会中有偿使用的原则 ， 故未尝不可。

当然 ， 它与长期来我国国有土地实行的无偿使用制度来比， 显然是一 种进步。 但是 ， 它毕竟

未彻底摆脱旧制度痕迹， 亦是对商品经济的 一 种曲解。 其曲解在于 ， 忽视了土地稀缺性的特

点及其与之相联系的交易方式。 就土地所有者而言 ， 土地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交易方式，

不仅要考虑土地价值的一般补侯， 更需要考虑的是对本身主体地位的维护以及如何使土地资

源实现最佳配置和供求平衡的要求。 为此 ， 国有土地所有者从优化整体用地结构的目标出

发 ， 除了对个别地区（包括地块）不得已按协议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外 ，
一般是决不会这样

做的 ， 如同处千卖方市场上的商品供应者一样， 是决不会轻易顺从买主的意愿的。

另 一 些同志认为 ， 协议方式有利于成交、 有利于吸引外资。 目前， 可以最易达成土地交

易的方式作为批租的目标模式。 特别是我国不发达地区或自然丰度、 开发条件较差的地块，

相比较而言土地价值低一些， 吸引力差 一些 ， 为此将地价压得低一点 ， 甚至元偿供给 ， 以刺

激需求， 推动开发， 这是值得的。 其苦衷不言而喻。 但是 ， 这是以牺牲全局利益和子孙后代

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 因而是不足取的。

二、 关千土地批租价格的理论依据问题

在我国 ， 由于国有土地所有权是不允许出卖的， 因此， 通常说的地价实际上就是指出让

土地使用权的价格。 土地批租价格就是这 一 涵义。 目前全国各地批租价格高低相差悬殊 ， 低

则趋千零， 高则使人难以接受。 偏高偏低均属不正常悄况， 对社会经济都十分有害。 造成以

上问题之原因极为复杂 ， 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 对决定土地批租价格缺乏 一 致认识和统一 的

依据。 或以人为意志好恶加以评定， 或套用国外经验、 评估方法 ， 或简单地搬用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关于地租的公式。

我们认为， 土地批租价格的确定 ， 是 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它既涉及对土地资源本身价

值的认识和评价， 义涉及政治、 社会经济等诸种因素及其变化趋势。 不论土地开发与否， 生

地、 熟或毛地， 其 一 旦进入市场， 就成为 一 种商品。 由此 ， 其价格的确定 ， 自然应遵循一般

商品的定价规律和原则。 然而， 土地又是一 种特殊商品 ， 其特殊性， 在于其有用性和稀缺性

兼蓄 ， 同时还具有时间的增值效应 ， 换言之 ， 土地不具有损耗的特点 ， 相反 ， 随着社会经济

发展， 其价值也是不断增长的。 因而其价格不能简单地按一 般商品的定价原则来确定。 简言

之 ， 土地批租价格的确定既要遵循一般商品的定价原则， 又必须充分考虑土地作为 一种特殊

商品的特点 ， 以及土地作为社会经济发展载体的原则。

基千以上认识 ， 笔者认为土地批租价格的确定应考虑如下两个因素：

第 一个因素是完全地租， 即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之和。 现实的基准地价或基准地租， 是

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价格和地租理论为依括的。诚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理论具有重

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但是， 由千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中土地价值那部分自然资拥的本身

价值是作为 “虚假的社会价值” 来看待的 ， 这样， 由此确定的土地批租价格必然导致两种悄

况 ，
一 是基准地价（基准地租）只是一种只含级差地租的不完全的地租；二是， 既然土地自

然资源是一 种 “虚假的社会价值＂ ， 那么， 以体现土地资源占有费的绝对地租可以不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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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那些区位、 自然十度和开发利用条件差， 淌未产生效益的上地自然可以以低廉的价格，

甚至无偿出让。

为了避免上述两种情况的出现， 土地批租价格的确定必须以完全地根为埜础。 如果抽去

了绝对地租， 即抽去了土地作为一种自然资源的本身的价值， 则意味若伎上地批租价格人为

地背离了其本身的价值。 在考虑绝对地租凰时， 应以土地稀缺性或上地可供显作为依据。 由

于土地可供屈总体上呈现趋减之势， 这就决定了地价升值亦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 地租的

增值应 “ 向前看” ， 至少要看30一70年的时间跨度， 除非出现战争、 政治事变、大规模的自

然灾害等情况。 在考虑级差地租盘时， 应以社会经济发展、 资金投入（含征地费、 拆迁费、

补偿费等土地开发及其它费用， 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费等）等社会或自然因素所形成的土地的

自然丰度和开发利用条件．

第二个因素是土地市场需求。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土地作为 一 种商品， 其批租价格的形

成和发展趋势自然要受制于价值规律、 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 这种情况必然要反映到土地批

租价格和土地资源的供求状况。 如前所述， 总的来说， 在我国土地资源供给始终呈刚性， 即

可用千批租的土地量是有限的， 且呈减少趋势。 这就决定了土地批租价格一 般呈上升趋势，

其上升幅度主要受三个方面因素的制约： 一是土地的需求状况， 土地需求量越大， 其批租价

格上升幅度就越大， 反之越小，二是地区之间竞争。 鉴于全国范围内， 各地土地可供晟存在

明显的差异， 这就导致土地使用权受让方会利用地区之间在供需上的差异， 影响价格变动，

甚至以负增长的态势出现。 这种情况需要通过中央政府强化宏观调控来解决。 三是政府的意

愿。 批租土地是政府行为， 由于土地批租价格的确定不只是考虑经济因素， 还得考虑政治环

境因素， 体现政府的意愿。 现将决定土地批租价格构成的两个因朵综合起来， 可以得到土地

批租价格的理论公式：
R Pn= 三

- L 1 - ． n. J, g,S
1 (1 +1) 

式中： Pn为土地批租价格，R为基准级左地租； i为利率； g为上地使用方向； s为市场需求状

况， 含政府意愿。

三、 关于补地价的问题

一些问忐认为， 补地价的核心是土地收益的分配。 其理由是， 补地价与土地批租仔在明

显的差别： O前者取得土地使用权， 后者本元土地，＠付炊方式不间， 前者可以分期付款，

也可以将转让、 出租、 抵押的所得收益抵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而后者则必须在获得上地使

用权后的60日内支付全部出让金， 否则合同无效； ＠地价不问， 土地批租的地价括本上是按

市场价格或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的， 而补地价则是既要把土地的级差收益（部分而不是全

部）收归国家， 保证国家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 义婓给转让、 出租者一 定的好处。 使

他们有利可图。 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我们认为补地价的核心， 是土地所有者出让上地使用权

应得权益的再现， 而不是国家与转让、 出租者之间利益的分配。 这奾由补地价的本质所决定

的。 补地价无非是对本应纳入土地批租而未办批租手续的土地使用单位补办批租手续。 既然

是补办批租手续， 尽管土地使用单位在这之前已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 并已改变土地用途，

或出让、 转租， 但毕竟不合法， 为此必须补办批祖手续。 由此， 补地价本质上仍然是 一种土

地批租行为。 至于国家在批租付款方式和地价上对上地使用权的出让或转租单位作 一 些让

步， 给予 一 些优惠， 这无非是国家灵活运用原则性， 处理已成事实的 一 种策略。 但足， 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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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意味由此改变了补地价的本质， 更不能得出补地价的核心是 “土地收益的分配” 。 如果补

地价的核心是土地收益的分配这一 结论成立的话， 那么， 就意味着土地使用单位与国家处于

同等的土地所有者的地位， 这显然是荒谬的。 否则土地使用单位有权以利益分配不公为借

口， 与土地所有者讨价还价， 甚至拒绝补办批租手续。

下面讨论与 “补地价” 有关的问题， 即地价的标准问题。 目前各地， 主要是沿海开放城

市 “补地价” 的标准掌握在基准地价和协议地价40%-50％的范围内。 其根据自然与前述补

地价的核心问题的认识是相联系的， 旨在鼓励土地使用单位出让或转让土地使用权， 实现土

地利用结构的整体优化和效用最大化。 国家在利益方面作出些让步， 自然是可取的， 但是以

基准地价和协议地价作为参照物， 且仅征收其40%-50％的价格， 似乎不尽合理。 这是因

为， 无论基准地价还是协议地价， 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市场机制确定地价的原则， 因而在利益

的杠杆上是向土地使用单位这一 头倾斜，同时， 这种计价方式背离了土地增值的动态原则。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土地价值也相应地上升， 但是现行补地价方式往往忽视了这 一 点， 常常

置增值的部分不计， 从而使增值的部分基本上归土地使用单位所有， 其结果往往与国家本来

目的背道而驰， 不能有效地促使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 也不利千制止隐形土地交易活动。

鉴千此， 笔者认为： ＠国家应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和长远发展的需要出发， 及早制定、 调

整和完善土地利用规划， 划清该批租和不该批租的界限， 以避免生米煮成熟饭， 回过头来再

“补地价
”

,＠对 “补地价” 的计价方法， 应引入市场机制， 充分考虑土地市场价格，＠应定

期重估土地价值， 尽散使地价与土地价值相 一致， 以使“ 补地价“ 更反映实际， 公平合埋，

四、 关千两种用地制度的井轨问题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 土地作为 一 种特殊商品， 作为拈本生产要东， 从总体上

说， 除绿地、 道路、 桥梁等用地外， 都应实行有佚使用， 即土地必须进入市场， 任何单位要

取得土地使用权必须支付相应的代价。这是用地制度的根本方向。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我国

存在两种用地制度并存的局面。 它的存在利少弊多， 至少有如下几个弊端： 一是不利于土地

批租的健康运行， 行政划拨无怯用地的存在， 使用地单位在接受批租方式和确立批租价格时

产生严重的心态失衡， 于是千方百计采取不正常手段， 以达到无偿或以最少的代价取得土地

使用权；二是助长了地方政府的本位主义和短期行为， 目前不少地区就是利用不规范的批地

方式或拱手相送土地的办法， 吸引外资， 给全局范围内的宏观调控和经济协调发展造成了障

碍， 并使外商从中坐收渔翁之利； 三是助长了土地黑市交易和非法转让土地的行为， 现在不

少部门、 企事业单位就是利用无侠划拨的土地， 进行转租、 抵押来获取高额所得。 据不完全

统计， 全国因私自转租土地而使国家流失的地产收益不下于300 亿元。

显然， 两种用地制度并存的局面已到了非改不司的时候了。 然而， 两种用地制度并轨这

一目标的实现， 鉴于种种政治和经济的因素还不可能 一步到位， 只能采取朝着既定的目标

稳步前进的方法。 目前拟采取的对策是： （l）对经营性行业， 结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

经营机制的转换， 对原行政划拨的土地实行租赁制， 土地租赁费可分期支付； （2）对非经

营性行业， 包括机关、 军队、 学校、 医院等所占用土地在全面清查的基础上实行限额用地。

对限额内的土地实行有偿计账， 或由财政拨款支付， 对限额外的土地实行有偿使用， 由用地

单位自行支付; (3）严格控制对无偿用地改变用途和实行转让的行为。 凡需改变原用地方

向或转让土地使用权的， 必先办理报批手续， 并缴纳相应的地价， 否则应给以必要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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